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1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５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６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Ａ０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特留分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有十分之

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二、被告Ａ０４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4、12所示

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５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

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5、7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

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

塗銷。被告Ａ０６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

3、6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

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確認原告對被告Ａ００８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二所

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反請求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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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2相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Ａ０7

之子，被繼承人Ａ０7於民國111年5月13日所立代筆遺囑

（下稱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請求被繼承人Ａ０7其

餘子女即被告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下逕以姓名稱之，

前二者合稱Ａ０４2人，全部合稱Ａ０４3人）連帶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6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

頁），嗣於114年4月22日以書狀追加被繼承人Ａ０7之配偶

Ａ００８為被告（下逕以姓名稱之，與Ａ０４3人合稱被

告，見本院卷二第106頁），聲明亦迭經變更，最終於114年

5月29日以書狀變更為：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

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

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

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

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附表二所示存款（下稱系爭存

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見本院卷二第265頁及其

背面），Ａ０６則於114年6月9日具狀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侵害其人格權，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

Ａ０６3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227頁

背面），核原告變更前後之基礎事實同一，揆Ａ０６之反請

求與本案亦有牽連關係，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Ａ０４2

人主張前開變更影響程序安定性云云，容有誤認。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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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茍具備前開要

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

臺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兩造為被繼承

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系爭遺囑侵害其應得之特留分，為

Ａ０４3人否認，Ａ００８則態度不明，故原告就被繼承人

Ａ０7所遺遺產是否有特留分存在即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

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

決予以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

明。 

三、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

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

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

承人為其配偶Ａ００８、子女即原告、Ａ０４3人，即本件

兩造，是原告之特留分為1/10。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如

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生前立有系爭遺

囑，將所有土地即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繼承，存款分

歸予Ａ００８繼承，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

辦理繼承登記，Ａ００８提領部分存款，現存款部分僅餘系

爭存款，已侵害原告特留分，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

上利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行

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

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有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

４3人塗銷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憲

法賦予之權利，不得因原告提告即認Ａ０６受到損害等語。

並聲明：本訴部分：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系爭

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

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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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系

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答辯聲明：反請求駁

回。

二、被告部分：

　㈠Ａ０４2人辯稱：被繼承人Ａ０7於73年創立橋貿企業有限公

司（下稱橋貿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了取得開立信用

狀額度，而將名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

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設定抵押

予往來銀行，且因橋貿公司曾發生財務危機，被繼承人Ａ０

7之父Ａ０9為保全橋貿公司資產，乃將721、827、828及同

區段951地號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又因被繼承人Ａ０7

多數時間均在國外接洽業務，由原告在臺代為管理橋貿公司

財務，為使公司營運順暢，乃將名下同區段718、719、72

0、950、951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下合稱718等5

筆土地）及新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4房地（下

稱汐止房地）借名登記予原告，俾使原告可代替其處理橋貿

公司相關事務，然被繼承人Ａ０7仍為橋貿公司實際負責

人，登記予原告之土地及汐止房地仍是供被繼承人Ａ０7設

定予銀行押匯用，被繼承人Ａ０7所為，都是為了幫助原告

接手家族事業及橋貿公司營運之需，此觀前開土地於被繼承

人Ａ０7生前均無任何借貸，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即遭原告

向台中商業銀行抵押借款850萬元即明，是原告應返還718等

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將之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總

額，退步言之，原告取得該等不動產，亦屬民法第1173條規

定之特種贈與，且獲贈金額超過原告應得權益，並遠超過Ａ

０４3人以系爭遺囑可獲得之資產，原告無權再主張特留分

扣減。被繼承人Ａ０7為保障Ａ０４3人權益，乃以系爭遺囑

分配剩餘之財產，Ａ０４3人亦係根據系爭遺囑辦理登記，

而屬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登記，原告不得請求塗銷。又被繼

承人Ａ０7所遺位於大陸上海之房地，依Ａ００８之意，應

由原告及Ａ０４3人均分，原告卻騙取Ａ００８在贈與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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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簽名後，在大陸地區訴請分割，並主張其應分得70%，實

屬貪婪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依臺灣風俗民情，多是將財

產或企業給予兒子，然被繼承人Ａ０7卻將718等5筆土地、7

21、827、828地號土地、橋貿公司及該公司之汐止房地過戶

予原告，金額合計至少8,000萬元，且前開土地、系爭遺囑

所涉土地及被繼承人Ａ０7老家等，均由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

抵押借款以維持橋貿公司運作，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並多次

向Ａ０６表示贈與該等房產目的是要讓原告營業並賺錢供被

繼承人Ａ０7使用，是被繼承人Ａ０7前開所為過戶，顯是為

使原告可以營業，而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退步

言之，因原告獲贈之房產金額龐大，遠超過其特留分，對Ａ

０４3人實不公平，依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093號判

決，應考慮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是以前開受贈房地

應列入遺產總額計算，原告若主張所贈房產無庸歸扣，應由

原告舉證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因已給予原告太多資產，方

會以系爭遺囑保障Ａ０４3人，Ａ０４3人因此所取得之土

地，或為共有致使用處分受限，或為既成道路而無使用價

值，總價值尚不及於原告已取得之1/8，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

遺囑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法律效力，應受保障，且依民法第

1224條規定不得請求塗銷已完成之合法登記。另被繼承人Ａ

０7尚遺有上海市○○區○○路0000弄0區00號401室、402室

2間房產（下稱上海房產），已要分給原告，亦應計入應繼

分。基上，原告請求無理由，且原告明知被繼承人Ａ０7處

分財產之經過及書立系爭遺囑之原因，卻惡意提起本件訴

訟，甚至對Ａ００８提告，顯是濫用法律程序，破壞親情，

且Ａ０６靠租金為生，若塗銷登記，會導致無法維生，原告

所為已侵害Ａ０６之人格法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

195條規定賠償Ａ０６所受損害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反請求聲明：原告應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自反請

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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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繼承人Ａ０7於111年5月13日立有系爭遺囑，嗣於112年8

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及子女即本件兩造，在

臺所遺全部遺產及其價值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

書所示，其中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其餘皆已由Ａ００８

領取完畢，不動產部分即系爭土地則已依系爭遺囑登記予Ａ

０４3人各1/3分別共有，被繼承人Ａ０7另有上海房產，現

仍登記在其名下，價值792萬元人民幣，換算新臺幣為34,67

3,760元，因兩造就分配比例有爭執，現於大陸地區進行分

割遺產訴訟，且被繼承人Ａ０7未有負債等情，有被繼承人

Ａ０7之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

本院家事紀錄科查詢表、系爭遺囑、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

繳清證明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

務所檢送之登記申請書案卷，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

中商業銀行、華太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

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作業處回函暨檢送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至

6、57至64、208、222至240頁，卷二第43至105、126至12

7），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背面至第

204頁，卷二第5頁及其背面、第130頁，卷三第49頁背面至

第50頁），首堪認定。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

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

0條第3項前段規定，視為自認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以系爭遺囑將所遺土地及存款分別

分歸予Ａ０４3人及Ａ００８，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因Ａ

０４3人以就系爭土地辦理遺囑繼承登記，Ａ００８領取部

分存款，現僅餘系爭存款，而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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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存款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

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被告則辯稱現原告名下之718等5筆

土地及汐止房地亦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退步言之，亦

應與原告名下其他土地及橋貿公司一併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

予以歸扣，且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大陸房產，Ａ０４3人係

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原告不得請求塗銷。是

本件爭點為⑴本件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為何？

⑵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原告得否請求確認

特留分存在，並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所為之

移轉登記？茲認定如下：

　1.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

　　⑴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非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①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

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

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出名人）名義登記，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

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

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

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在借名登記關係爭

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

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

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

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法院為判決

時，仍應本於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斟酌全

辯論意旨及調查各相關證據之結果以為判斷，且須合於

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

法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

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

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

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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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718等5筆土地現登記為原告所有，汐止房地之納稅義務

人為原告，有718等5筆土地之異動索引及房屋稅籍證明

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卷三第7至28

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原告所有。Ａ０

４2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

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Ａ０４

2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長期供作向銀行押匯

之擔保以維持橋貿公司營運，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方

有設定抵押貸款乙節屬實，然並無證據顯示該等押匯係

被繼承人Ａ０7本於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所有權人

之意思向銀行申辦，且私人中小企業因資金需求而以負

責人或其親屬名下不動產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或押匯之

情形，並非少見，尚無從以此逕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

房地係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且依原告

所舉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

明書所示，718等5筆土地之贈與人為Ａ０9，受贈人為

原告及訴外人羅惠如、羅惠文（見本院卷二第21頁），

佐以卷附桃園市地籍異動索引亦顯示，718等5筆土地於

90年8月16日因贈與而刪除Ａ０9為權利人之記載，並於

同日因贈與而新增原告為權利人（見本院卷二第7至28

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實係Ａ０9贈與原告，而與被

繼承人Ａ０7無涉，又本院向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調

取汐止房地之異動索引，經該事務所以114年4月8日新

北汐地資字第1146144325號函覆稱查無該門牌建物登記

資料而無從提供（見本院卷二第29頁），另向新北市政

府稅捐稽徵處調取汐止房地之房屋稅籍資料及異動資

料，依該處以114年5月26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45674335

號函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契稅查定表及房屋稅籍紀

錄表顯示，汐止房地原登記在訴外人怡欣企業社負責人

趙藤雄名下（見本院卷二第182至185頁），亦與被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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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Ａ０7無涉，被繼承人Ａ０7自無從將非其所有之不動

產借名登記予原告，Ａ０４2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Ａ

０４2人又稱Ａ０9亦有將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然

並未舉證證明Ａ０9與原告就718等5筆土地存有借名登

記關係，亦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為Ａ０9所有而為其子

即被繼承人Ａ０7所繼承取得。是以，本院依卷內資

料，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

所有，並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自無從計入被繼承人Ａ

０7遺產。

　　⑵本件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

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

對之意思表示者外，應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贈與價額，

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並於遺產分割

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民法第1173條固有明

文。惟就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

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特種贈與者之事實，自應

由主張有特種贈與之人舉證證明之，若無積極事證證明

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受有特種贈與之事實，即無從

依上開規定予以歸扣。

　　　②Ａ０４3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汐止房地、763、763

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及橋貿公司均為

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應適用或

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

產。惟查：

　　　　❶原告非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718等5筆土地及

汐止房地，已如前述，則不論原告取得原因為何，均

與民法第1173條規定需繼承人自「被繼承人」受贈財

產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將718等5筆土地及

汐止房地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中。

　　　　❷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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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遺囑所涉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至6），且經Ａ０

４3人依系爭遺囑登記取得，原告未曾持有，亦無從

認係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受贈取得之財

產，亦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❸依新北市政府114年8月2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641

760號函檢送之橋貿公司登記案卷顯示，橋貿公司於7

3年10月3日設立，於87年9月25日股東為被繼承人Ａ

０7、原告、Ａ０６、訴外人羅熊玉英及羅惠如，並

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按在此之前欠缺資料，

無法得知），其後董事迭經變更，原告及Ａ０６均曾

擔任過董事，股東則陸續退股，於94年2月25日僅餘

原告及被繼承人Ａ０7，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

事，被繼承人Ａ０7嗣又陸續將出資額轉讓予原告，

最後一次於111年7月22日轉讓出資額，並變更由原告

擔任董事（見外放登記案影卷），上開變動過程，固

可認原告確有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讓橋貿公司出資

額，惟難認原告係無償獲贈該等出資額，且所謂應予

歸扣之生前特種贈與者，係因繼承人生前因結婚、分

居或營業而急需用錢，而由被繼承人生前預行撥給日

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乃屬應繼分之前付，然由前

開異動過程可知，原告係除被繼承人Ａ０7外，唯一

始終為橋貿公司股東並參與橋貿公司營運之人，被繼

承人Ａ０7應是為維持橋貿公司之經營，而將其名下

出資額過戶轉讓予原告，並非出於協助原告經營橋貿

公司之意而轉讓其出資額，此與因營業而為贈與之意

旨有所不同，自尚難認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轉讓橋貿

公司出資額予原告之行為，係屬因協助原告營業而為

之生前特種贈與，自無從依據民法第1173條規定或類

推適用該條規定將橋貿公司或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予

原告之橋貿公司出資額予以歸扣。Ａ０６聲請向銀行

及相關單位調閱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之抵押借款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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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以證明渠等名下不動產皆長期抵押借錢周轉，並

向有關單位調閱稅務資料及向遠東世界中心調閱管委

會資料以證明橋貿公司一直在營業云云，無從證明被

繼承人Ａ０7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之原因，且無礙於

本院前開認定，自無調閱之必要。

　　⑶上海房產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被繼承人Ａ０7尚有價值為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既

認如前，自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2.系爭遺囑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

　　⑴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

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

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

減之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

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如被繼承人以遺

囑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

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類推適

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

活。復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

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

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最高

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⑵查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為本件兩造，是原告應繼

分為1/5，特留分為1/10，又被繼承人Ａ０7死亡時，在臺

遺有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價值之財產，

計40,224,210元（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另有價值34,67

3,760元之上海房產，且無債務，業認如前，而原告主張

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所立系爭遺囑將系爭土地指定由Ａ０

４3人繼承，動產部分指定由Ａ００８繼承，亦有系爭遺

囑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至64頁），且為Ａ０４3人

所不爭執，Ａ００８則視為已自認前開事實，是被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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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０7之全部遺產價值為74,897,970元（在臺遺產40,224,

210＋上海房產34,673,760＝74,897,970），原告因系爭

遺囑已就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遺產為前開分配，而僅能按

應繼分分得上海房產，即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為6,93

4,752元（上海房產價值34,673,760×原告應繼分1/5＝6,9

34,752），而原告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7,489,797元

（全部遺產價值74,897,970×原告特留分1/10＝7,489,79

7），是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不足其應得之特留分遺

產價值，堪認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而繼承登記取得系爭

土地及Ａ００８持系爭遺囑取得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部分

存款之行為，確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則原告自得類推適

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且原告業於起訴

狀表明系爭遺囑侵害原告特留分（見本院卷一第4頁），

經本院於113年11月1日送達Ａ０４3人（見本院卷第18至2

0頁），又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訴之聲明狀重申斯旨

（見本院卷二第106至109頁），經本院於114年4月28日送

達Ａ００８（見本院卷二第117頁），應認原告已行使扣

減權，且未逾2年除斥期間，而已發生扣減權行使之效

力。

　3.原告得否請求確認就附表一、二有特留分存在？

　　⑴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

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

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

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

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

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

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

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

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

字第5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⑵今系爭遺囑既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經原告行使特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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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減權，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

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原告行使扣減權之效力即

及於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

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惟原告現僅請求確認對被

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對Ａ００８如附表二

所示動產有特留分存在，自非無據。

　4.原告得否請求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

移轉登記？

　　⑴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

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

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

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

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於公同共有關係準用之。

　　⑵查系爭遺囑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並已合法行使特留分

扣減權，原告之扣減權一經行使即生效力，系爭遺囑所為

前開應繼分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即失其效力，原告因而

回復之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包含系爭土地、存款在內之被

繼承人Ａ０7全部遺產，故原告仍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

人，然系爭土地經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為

Ａ０４3人所有，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Ａ０

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Ａ０

４3人雖辯稱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依土

地法第43條規定應有絕對效力云云，惟土地法第43條規定

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

力，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權利

人之權利，本件既係就Ａ０４3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權源有

所爭執，即無保護交易第三人之必要，不得以土地法第43

條規定逕認Ａ０４3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權利人，Ａ０４3

人前開所辯，容有誤認。Ａ０６另主張依民法第1224條規

定不得塗銷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登記，惟民法第1224條係規

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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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僅係關於特留分計算方式之規

定，尚非Ａ０６得以拒絕塗銷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之合法事

由，Ａ０６前開主張亦有誤認。惟Ａ０４就已取得之附表

一編號1至3、7至11土地權利範圍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訴

外人羅義勳，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二第225至237頁），而已發生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變動

效力，原告自無從再主張上述土地已移轉應有部分之所有

權，且本院於114年4月1日已就此曉諭原告（見本院卷二

第4頁），原告仍堅持僅要處理被繼承人Ａ０7移轉登記予

各被告之不動登記，故無須變更聲明（見本院具二第129

頁），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塗

銷系爭遺囑就附表編號1至3、7至11土地所為之繼承登

記，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自得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

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且因附表一編號4至6係分

別由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3、7

至11係由Ａ０５、Ａ０６各持有1/3，附表一編號12係Ａ

０４3人各持有1/3，渠等僅能分別塗銷前開各自取得且現

仍持有之部分。　　　

　㈡反請求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

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

權行為，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此等主

觀歸責要件須與客觀侵權行為同時存在，始能該當。如被告

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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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一般法則，即應由原告就此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

責任。次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又以上各條列舉

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

社會秩序，或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

制之，憲法第16條及第23條亦有明文。蓋訴訟權者，乃人民

於權利受損害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之手段

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

照訴訟權之性質、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

提供適當之制度保障。因此人民於其私法上之權利，受私人

之侵害時，請求法院為一定裁判之爭訟，惟訴訟權雖受憲法

保障，仍不可恣意為之，若有符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要件

者時，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杜絕權利濫用之弊，合先敘

明。

　2.承前所述，被繼承人Ａ０7將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動

產分歸予Ａ００８，又依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顯示，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僅系爭土地、存款及悠遊卡儲值

金，形式觀之，原告確實未分得任何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之

遺產，至於原告前自Ａ０9或被繼承人Ａ０7處取得之不動產

是否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或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

規定予以歸扣，兩造主張不一，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

特留分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其特留分存在並塗銷已依

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之遺囑登記，乃係行使其憲法上所

保障之訴訟權利，以維護自身權利，此與國家以法律制定訴

訟組織及程序以落實訴訟權保障之目的及理念尚無相違，而

屬依法正當行使權利，非不法之侵權行為，且其主張並非全

然無據，亦難謂係無故濫訴，自難認原告有何侵害Ａ０６權

利之故意或過失，亦不得僅憑法院判決部分不利於原告，逕

反推原告本件訴訟行為屬濫行訴訟或故意不法侵害Ａ０６之

權利，Ａ０６復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有何受侵害情事，與原

告訴訟行為亦無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

件。從而，Ａ０６主張原告應負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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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

權，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塗銷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並請

求確認特留分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Ａ０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規

定反請求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6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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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9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40

10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編號 財產標示

1 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存款

2 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存款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4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八德分行存款

5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城東分行存款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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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1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５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特留分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二、被告Ａ０４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4、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５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5、7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６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6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確認原告對被告Ａ００８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反請求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相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子，被繼承人Ａ０7於民國111年5月13日所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請求被繼承人Ａ０7其餘子女即被告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下逕以姓名稱之，前二者合稱Ａ０４2人，全部合稱Ａ０４3人）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4年4月22日以書狀追加被繼承人Ａ０7之配偶Ａ００８為被告（下逕以姓名稱之，與Ａ０４3人合稱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06頁），聲明亦迭經變更，最終於114年5月29日以書狀變更為：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附表二所示存款（下稱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見本院卷二第265頁及其背面），Ａ０６則於114年6月9日具狀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侵害其人格權，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227頁背面），核原告變更前後之基礎事實同一，揆Ａ０６之反請求與本案亦有牽連關係，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Ａ０４2人主張前開變更影響程序安定性云云，容有誤認。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兩造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系爭遺囑侵害其應得之特留分，為Ａ０４3人否認，Ａ００８則態度不明，故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是否有特留分存在即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三、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Ａ００８、子女即原告、Ａ０４3人，即本件兩造，是原告之特留分為1/10。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生前立有系爭遺囑，將所有土地即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繼承，存款分歸予Ａ００８繼承，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Ａ００８提領部分存款，現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已侵害原告特留分，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有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憲法賦予之權利，不得因原告提告即認Ａ０６受到損害等語。並聲明：本訴部分：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部分：
　㈠Ａ０４2人辯稱：被繼承人Ａ０7於73年創立橋貿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橋貿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了取得開立信用狀額度，而將名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設定抵押予往來銀行，且因橋貿公司曾發生財務危機，被繼承人Ａ０7之父Ａ０9為保全橋貿公司資產，乃將721、827、828及同區段951地號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又因被繼承人Ａ０7多數時間均在國外接洽業務，由原告在臺代為管理橋貿公司財務，為使公司營運順暢，乃將名下同區段718、719、720、950、951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下合稱718等5筆土地）及新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4房地（下稱汐止房地）借名登記予原告，俾使原告可代替其處理橋貿公司相關事務，然被繼承人Ａ０7仍為橋貿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予原告之土地及汐止房地仍是供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予銀行押匯用，被繼承人Ａ０7所為，都是為了幫助原告接手家族事業及橋貿公司營運之需，此觀前開土地於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均無任何借貸，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即遭原告向台中商業銀行抵押借款850萬元即明，是原告應返還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將之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總額，退步言之，原告取得該等不動產，亦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且獲贈金額超過原告應得權益，並遠超過Ａ０４3人以系爭遺囑可獲得之資產，原告無權再主張特留分扣減。被繼承人Ａ０7為保障Ａ０４3人權益，乃以系爭遺囑分配剩餘之財產，Ａ０４3人亦係根據系爭遺囑辦理登記，而屬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登記，原告不得請求塗銷。又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位於大陸上海之房地，依Ａ００８之意，應由原告及Ａ０４3人均分，原告卻騙取Ａ００８在贈與合同上簽名後，在大陸地區訴請分割，並主張其應分得70%，實屬貪婪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依臺灣風俗民情，多是將財產或企業給予兒子，然被繼承人Ａ０7卻將718等5筆土地、721、827、828地號土地、橋貿公司及該公司之汐止房地過戶予原告，金額合計至少8,000萬元，且前開土地、系爭遺囑所涉土地及被繼承人Ａ０7老家等，均由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抵押借款以維持橋貿公司運作，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並多次向Ａ０６表示贈與該等房產目的是要讓原告營業並賺錢供被繼承人Ａ０7使用，是被繼承人Ａ０7前開所為過戶，顯是為使原告可以營業，而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退步言之，因原告獲贈之房產金額龐大，遠超過其特留分，對Ａ０４3人實不公平，依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093號判決，應考慮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是以前開受贈房地應列入遺產總額計算，原告若主張所贈房產無庸歸扣，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因已給予原告太多資產，方會以系爭遺囑保障Ａ０４3人，Ａ０４3人因此所取得之土地，或為共有致使用處分受限，或為既成道路而無使用價值，總價值尚不及於原告已取得之1/8，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法律效力，應受保障，且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請求塗銷已完成之合法登記。另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上海市○○區○○路0000弄0區00號401室、402室2間房產（下稱上海房產），已要分給原告，亦應計入應繼分。基上，原告請求無理由，且原告明知被繼承人Ａ０7處分財產之經過及書立系爭遺囑之原因，卻惡意提起本件訴訟，甚至對Ａ００８提告，顯是濫用法律程序，破壞親情，且Ａ０６靠租金為生，若塗銷登記，會導致無法維生，原告所為已侵害Ａ０６之人格法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賠償Ａ０６所受損害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反請求聲明：原告應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繼承人Ａ０7於111年5月13日立有系爭遺囑，嗣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及子女即本件兩造，在臺所遺全部遺產及其價值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中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其餘皆已由Ａ００８領取完畢，不動產部分即系爭土地則已依系爭遺囑登記予Ａ０４3人各1/3分別共有，被繼承人Ａ０7另有上海房產，現仍登記在其名下，價值792萬元人民幣，換算新臺幣為34,673,760元，因兩造就分配比例有爭執，現於大陸地區進行分割遺產訴訟，且被繼承人Ａ０7未有負債等情，有被繼承人Ａ０7之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家事紀錄科查詢表、系爭遺囑、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登記申請書案卷，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華太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回函暨檢送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至6、57至64、208、222至240頁，卷二第43至105、126至127），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背面至第204頁，卷二第5頁及其背面、第130頁，卷三第49頁背面至第50頁），首堪認定。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規定，視為自認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以系爭遺囑將所遺土地及存款分別分歸予Ａ０４3人及Ａ００８，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因Ａ０４3人以就系爭土地辦理遺囑繼承登記，Ａ００８領取部分存款，現僅餘系爭存款，而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被告則辯稱現原告名下之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亦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退步言之，亦應與原告名下其他土地及橋貿公司一併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且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大陸房產，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原告不得請求塗銷。是本件爭點為⑴本件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為何？⑵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原告得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並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所為之移轉登記？茲認定如下：
　1.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
　　⑴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非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①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出名人）名義登記，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法院為判決時，仍應本於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各相關證據之結果以為判斷，且須合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718等5筆土地現登記為原告所有，汐止房地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有718等5筆土地之異動索引及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卷三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原告所有。Ａ０４2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Ａ０４2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長期供作向銀行押匯之擔保以維持橋貿公司營運，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方有設定抵押貸款乙節屬實，然並無證據顯示該等押匯係被繼承人Ａ０7本於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向銀行申辦，且私人中小企業因資金需求而以負責人或其親屬名下不動產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或押匯之情形，並非少見，尚無從以此逕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係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且依原告所舉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所示，718等5筆土地之贈與人為Ａ０9，受贈人為原告及訴外人羅惠如、羅惠文（見本院卷二第21頁），佐以卷附桃園市地籍異動索引亦顯示，718等5筆土地於90年8月16日因贈與而刪除Ａ０9為權利人之記載，並於同日因贈與而新增原告為權利人（見本院卷二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實係Ａ０9贈與原告，而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又本院向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調取汐止房地之異動索引，經該事務所以114年4月8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46144325號函覆稱查無該門牌建物登記資料而無從提供（見本院卷二第29頁），另向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調取汐止房地之房屋稅籍資料及異動資料，依該處以114年5月26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45674335號函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契稅查定表及房屋稅籍紀錄表顯示，汐止房地原登記在訴外人怡欣企業社負責人趙藤雄名下（見本院卷二第182至185頁），亦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被繼承人Ａ０7自無從將非其所有之不動產借名登記予原告，Ａ０４2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Ａ０４2人又稱Ａ０9亦有將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然並未舉證證明Ａ０9與原告就718等5筆土地存有借名登記關係，亦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為Ａ０9所有而為其子即被繼承人Ａ０7所繼承取得。是以，本院依卷內資料，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所有，並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自無從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遺產。
　　⑵本件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外，應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並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民法第1173條固有明文。惟就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特種贈與者之事實，自應由主張有特種贈與之人舉證證明之，若無積極事證證明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受有特種贈與之事實，即無從依上開規定予以歸扣。
　　　②Ａ０４3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汐止房地、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及橋貿公司均為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惟查：
　　　　❶原告非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已如前述，則不論原告取得原因為何，均與民法第1173條規定需繼承人自「被繼承人」受贈財產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將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中。
　　　　❷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則為系爭遺囑所涉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至6），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登記取得，原告未曾持有，亦無從認係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受贈取得之財產，亦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❸依新北市政府114年8月2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641760號函檢送之橋貿公司登記案卷顯示，橋貿公司於73年10月3日設立，於87年9月25日股東為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Ａ０６、訴外人羅熊玉英及羅惠如，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按在此之前欠缺資料，無法得知），其後董事迭經變更，原告及Ａ０６均曾擔任過董事，股東則陸續退股，於94年2月25日僅餘原告及被繼承人Ａ０7，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被繼承人Ａ０7嗣又陸續將出資額轉讓予原告，最後一次於111年7月22日轉讓出資額，並變更由原告擔任董事（見外放登記案影卷），上開變動過程，固可認原告確有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讓橋貿公司出資額，惟難認原告係無償獲贈該等出資額，且所謂應予歸扣之生前特種贈與者，係因繼承人生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而急需用錢，而由被繼承人生前預行撥給日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乃屬應繼分之前付，然由前開異動過程可知，原告係除被繼承人Ａ０7外，唯一始終為橋貿公司股東並參與橋貿公司營運之人，被繼承人Ａ０7應是為維持橋貿公司之經營，而將其名下出資額過戶轉讓予原告，並非出於協助原告經營橋貿公司之意而轉讓其出資額，此與因營業而為贈與之意旨有所不同，自尚難認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予原告之行為，係屬因協助原告營業而為之生前特種贈與，自無從依據民法第1173條規定或類推適用該條規定將橋貿公司或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予原告之橋貿公司出資額予以歸扣。Ａ０６聲請向銀行及相關單位調閱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之抵押借款紀錄，以證明渠等名下不動產皆長期抵押借錢周轉，並向有關單位調閱稅務資料及向遠東世界中心調閱管委會資料以證明橋貿公司一直在營業云云，無從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之原因，且無礙於本院前開認定，自無調閱之必要。
　　⑶上海房產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被繼承人Ａ０7尚有價值為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既認如前，自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2.系爭遺囑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
　　⑴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如被繼承人以遺囑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活。復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為本件兩造，是原告應繼分為1/5，特留分為1/10，又被繼承人Ａ０7死亡時，在臺遺有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價值之財產，計40,224,210元（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另有價值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且無債務，業認如前，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所立系爭遺囑將系爭土地指定由Ａ０４3人繼承，動產部分指定由Ａ００８繼承，亦有系爭遺囑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至64頁），且為Ａ０４3人所不爭執，Ａ００８則視為已自認前開事實，是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價值為74,897,970元（在臺遺產40,224,210＋上海房產34,673,760＝74,897,970），原告因系爭遺囑已就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遺產為前開分配，而僅能按應繼分分得上海房產，即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為6,934,752元（上海房產價值34,673,760×原告應繼分1/5＝6,934,752），而原告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7,489,797元（全部遺產價值74,897,970×原告特留分1/10＝7,489,797），是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不足其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堪認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而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及Ａ００８持系爭遺囑取得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部分存款之行為，確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則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且原告業於起訴狀表明系爭遺囑侵害原告特留分（見本院卷一第4頁），經本院於113年11月1日送達Ａ０４3人（見本院卷第18至20頁），又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訴之聲明狀重申斯旨（見本院卷二第106至109頁），經本院於114年4月28日送達Ａ００８（見本院卷二第117頁），應認原告已行使扣減權，且未逾2年除斥期間，而已發生扣減權行使之效力。
　3.原告得否請求確認就附表一、二有特留分存在？
　　⑴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⑵今系爭遺囑既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經原告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原告行使扣減權之效力即及於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惟原告現僅請求確認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對Ａ００８如附表二所示動產有特留分存在，自非無據。
　4.原告得否請求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
　　⑴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於公同共有關係準用之。
　　⑵查系爭遺囑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並已合法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原告之扣減權一經行使即生效力，系爭遺囑所為前開應繼分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即失其效力，原告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包含系爭土地、存款在內之被繼承人Ａ０7全部遺產，故原告仍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然系爭土地經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為Ａ０４3人所有，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Ａ０４3人雖辯稱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應有絕對效力云云，惟土地法第43條規定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權利人之權利，本件既係就Ａ０４3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權源有所爭執，即無保護交易第三人之必要，不得以土地法第43條規定逕認Ａ０４3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權利人，Ａ０４3人前開所辯，容有誤認。Ａ０６另主張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塗銷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登記，惟民法第1224條係規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僅係關於特留分計算方式之規定，尚非Ａ０６得以拒絕塗銷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之合法事由，Ａ０６前開主張亦有誤認。惟Ａ０４就已取得之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土地權利範圍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訴外人羅義勳，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7頁），而已發生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變動效力，原告自無從再主張上述土地已移轉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且本院於114年4月1日已就此曉諭原告（見本院卷二第4頁），原告仍堅持僅要處理被繼承人Ａ０7移轉登記予各被告之不動登記，故無須變更聲明（見本院具二第129頁），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塗銷系爭遺囑就附表編號1至3、7至11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且因附表一編號4至6係分別由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係由Ａ０５、Ａ０６各持有1/3，附表一編號12係Ａ０４3人各持有1/3，渠等僅能分別塗銷前開各自取得且現仍持有之部分。　　　
　㈡反請求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此等主觀歸責要件須與客觀侵權行為同時存在，始能該當。如被告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舉證責任分配一般法則，即應由原告就此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又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16條及第23條亦有明文。蓋訴訟權者，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之性質、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保障。因此人民於其私法上之權利，受私人之侵害時，請求法院為一定裁判之爭訟，惟訴訟權雖受憲法保障，仍不可恣意為之，若有符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要件者時，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杜絕權利濫用之弊，合先敘明。
　2.承前所述，被繼承人Ａ０7將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動產分歸予Ａ００８，又依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顯示，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僅系爭土地、存款及悠遊卡儲值金，形式觀之，原告確實未分得任何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之遺產，至於原告前自Ａ０9或被繼承人Ａ０7處取得之不動產是否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或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予以歸扣，兩造主張不一，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其特留分存在並塗銷已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之遺囑登記，乃係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利，以維護自身權利，此與國家以法律制定訴訟組織及程序以落實訴訟權保障之目的及理念尚無相違，而屬依法正當行使權利，非不法之侵權行為，且其主張並非全然無據，亦難謂係無故濫訴，自難認原告有何侵害Ａ０６權利之故意或過失，亦不得僅憑法院判決部分不利於原告，逕反推原告本件訴訟行為屬濫行訴訟或故意不法侵害Ａ０６之權利，Ａ０６復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有何受侵害情事，與原告訴訟行為亦無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從而，Ａ０６主張原告應負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Ａ０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規定反請求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6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9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40



		10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財產標示



		1

		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存款



		2

		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存款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4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八德分行存款



		5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城東分行存款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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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1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５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特留分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

    特留分權利存在。

二、被告Ａ０４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4、12所示不動

    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５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

    一編號1至3、5、7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

    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

    Ａ０６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6至12所示不

    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確認原告對被告Ａ００８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

    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反請求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

    1、2相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

    子，被繼承人Ａ０7於民國111年5月13日所立代筆遺囑（下稱

    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請求被繼承人Ａ０7其餘子女即

    被告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下逕以姓名稱之，前二者合稱Ａ０４2人

    ，全部合稱Ａ０４3人）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萬元

    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4年4月22日

    以書狀追加被繼承人Ａ０7之配偶Ａ００８為被告（下逕以姓名稱

    之，與Ａ０４3人合稱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06頁），聲明亦迭

    經變更，最終於114年5月29日以書狀變更為：㈠確認原告對

    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

    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

    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附表二所示存款（下

    稱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見本院卷二第26

    5頁及其背面），Ａ０６則於114年6月9日具狀主張原告提起本

    件訴訟侵害其人格權，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

    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227

    頁背面），核原告變更前後之基礎事實同一，揆Ａ０６之反請

    求與本案亦有牽連關係，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Ａ０４2人主

    張前開變更影響程序安定性云云，容有誤認。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

    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

    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茍具備前開要

    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

    臺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兩造為被繼承

    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系爭遺囑侵害其應得之特留分，為Ａ０４

    3人否認，Ａ００８則態度不明，故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

    是否有特留分存在即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

    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原

    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三、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

    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

    人為其配偶Ａ００８、子女即原告、Ａ０４3人，即本件兩造，是原

    告之特留分為1/10。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如財政部北國稅

    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生前立有系爭遺囑，將所有土

    地即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繼承，存款分歸予Ａ００８繼承，且

    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Ａ００８提領部

    分存款，現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已侵害原告特留分，原

    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

    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及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

    有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又

    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憲法賦予之權利，不得因原告提告即認

    Ａ０６受到損害等語。並聲明：本訴部分：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

    人Ａ０7所遺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

    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

    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

    之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答辯聲明：反請求

    駁回。

二、被告部分：

　㈠Ａ０４2人辯稱：被繼承人Ａ０7於73年創立橋貿企業有限公司（下

    稱橋貿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了取得開立信用狀額度

    ，而將名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

    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設定抵押予往來銀行，且因

    橋貿公司曾發生財務危機，被繼承人Ａ０7之父Ａ０9為保全橋貿

    公司資產，乃將721、827、828及同區段951地號土地借名登

    記在原告名下，又因被繼承人Ａ０7多數時間均在國外接洽業

    務，由原告在臺代為管理橋貿公司財務，為使公司營運順暢

    ，乃將名下同區段718、719、720、950、951地號土地（下

    分別以地號稱之，下合稱718等5筆土地）及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6樓之4房地（下稱汐止房地）借名登記予原告，

    俾使原告可代替其處理橋貿公司相關事務，然被繼承人Ａ０7

    仍為橋貿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予原告之土地及汐止房地仍

    是供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予銀行押匯用，被繼承人Ａ０7所為，都

    是為了幫助原告接手家族事業及橋貿公司營運之需，此觀前

    開土地於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均無任何借貸，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

    後即遭原告向台中商業銀行抵押借款850萬元即明，是原告

    應返還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將之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

    之遺產總額，退步言之，原告取得該等不動產，亦屬民法第

    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且獲贈金額超過原告應得權益，並

    遠超過Ａ０４3人以系爭遺囑可獲得之資產，原告無權再主張特

    留分扣減。被繼承人Ａ０7為保障Ａ０４3人權益，乃以系爭遺囑

    分配剩餘之財產，Ａ０４3人亦係根據系爭遺囑辦理登記，而屬

    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登記，原告不得請求塗銷。又被繼承人

    Ａ０7所遺位於大陸上海之房地，依Ａ００８之意，應由原告及Ａ０４

    3人均分，原告卻騙取Ａ００８在贈與合同上簽名後，在大陸地

    區訴請分割，並主張其應分得70%，實屬貪婪等語。並答辯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依臺灣風俗民情，多是將財產或

    企業給予兒子，然被繼承人Ａ０7卻將718等5筆土地、721、82

    7、828地號土地、橋貿公司及該公司之汐止房地過戶予原告

    ，金額合計至少8,000萬元，且前開土地、系爭遺囑所涉土

    地及被繼承人Ａ０7老家等，均由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抵押借款以

    維持橋貿公司運作，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並多次向Ａ０６表示贈與

    該等房產目的是要讓原告營業並賺錢供被繼承人Ａ０7使用，

    是被繼承人Ａ０7前開所為過戶，顯是為使原告可以營業，而

    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退步言之，因原告獲贈之

    房產金額龐大，遠超過其特留分，對Ａ０４3人實不公平，依照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093號判決，應考慮類推適用民

    法第1173條規定，是以前開受贈房地應列入遺產總額計算，

    原告若主張所贈房產無庸歸扣，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被繼承

    人Ａ０7因已給予原告太多資產，方會以系爭遺囑保障Ａ０４3人

    ，Ａ０４3人因此所取得之土地，或為共有致使用處分受限，或

    為既成道路而無使用價值，總價值尚不及於原告已取得之1/

    8，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法律效力，應

    受保障，且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請求塗銷已完成之合法

    登記。另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上海市○○區○○路0000弄0區00號

    401室、402室2間房產（下稱上海房產），已要分給原告，

    亦應計入應繼分。基上，原告請求無理由，且原告明知被繼

    承人Ａ０7處分財產之經過及書立系爭遺囑之原因，卻惡意提

    起本件訴訟，甚至對Ａ００８提告，顯是濫用法律程序，破壞親

    情，且Ａ０６靠租金為生，若塗銷登記，會導致無法維生，原

    告所為已侵害Ａ０６之人格法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

    95條規定賠償Ａ０６所受損害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反請求聲明：原告應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自反請求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繼承人Ａ０7於111年5月13日立有系爭遺囑，嗣於112年8月1

    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及子女即本件兩造，在臺

    所遺全部遺產及其價值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

    所示，其中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其餘皆已由Ａ００８領取完

    畢，不動產部分即系爭土地則已依系爭遺囑登記予Ａ０４3人各

    1/3分別共有，被繼承人Ａ０7另有上海房產，現仍登記在其名

    下，價值792萬元人民幣，換算新臺幣為34,673,760元，因

    兩造就分配比例有爭執，現於大陸地區進行分割遺產訴訟，

    且被繼承人Ａ０7未有負債等情，有被繼承人Ａ０7之死亡證明書

    、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家事紀錄科查詢

    表、系爭遺囑、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系爭土

    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登記申請

    書案卷，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華太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汐止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回函暨檢送資

    料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至6、57至64、208、222至

    240頁，卷二第43至105、126至127），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背面至第204頁，卷二第5頁及其背

    面、第130頁，卷三第49頁背面至第50頁），首堪認定。Ａ００

    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

    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規定，視為自認

    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以系爭遺囑將所遺土地及存款分別分歸予Ａ０４3人及Ａ００８，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因Ａ０４3人以就系爭土地辦理遺囑繼承登記，Ａ００８領取部分存款，現僅餘系爭存款，而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被告則辯稱現原告名下之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亦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退步言之，亦應與原告名下其他土地及橋貿公司一併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且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大陸房產，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原告不得請求塗銷。是本件爭點為⑴本件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為何？⑵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原告得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並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所為之移轉登記？茲認定如下：

　1.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

　　⑴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非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①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

        ，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出名人）名義登記，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

        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

        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借名

        登記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

        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

        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

        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

        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法院為判決時，

        仍應本於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斟酌全辯論

        意旨及調查各相關證據之結果以為判斷，且須合於論理

        、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法令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

        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

        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

        ，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

        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718等5筆土地現登記為原告所有，汐止房地之納稅義務

        人為原告，有718等5筆土地之異動索引及房屋稅籍證明

        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卷三第7至28頁

        ），可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原告所有。Ａ０４2人

        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

        記在原告名下，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Ａ０４2人主張71

        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長期供作向銀行押匯之擔保以維

        持橋貿公司營運，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方有設定抵押貸

        款乙節屬實，然並無證據顯示該等押匯係被繼承人Ａ０7

        本於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向銀行申

        辦，且私人中小企業因資金需求而以負責人或其親屬名

        下不動產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或押匯之情形，並非少見

        ，尚無從以此逕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係被繼承人

        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且依原告所舉財政部臺灣省

        北區國稅局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所示，718等5

        筆土地之贈與人為Ａ０9，受贈人為原告及訴外人羅惠如

        、羅惠文（見本院卷二第21頁），佐以卷附桃園市地籍

        異動索引亦顯示，718等5筆土地於90年8月16日因贈與

        而刪除Ａ０9為權利人之記載，並於同日因贈與而新增原

        告為權利人（見本院卷二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

        土地實係Ａ０9贈與原告，而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又本院

        向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調取汐止房地之異動索引，經

        該事務所以114年4月8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46144325號

        函覆稱查無該門牌建物登記資料而無從提供（見本院卷

        二第29頁），另向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調取汐止房地

        之房屋稅籍資料及異動資料，依該處以114年5月26日新

        北稅汐二字第1145674335號函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

        契稅查定表及房屋稅籍紀錄表顯示，汐止房地原登記在

        訴外人怡欣企業社負責人趙藤雄名下（見本院卷二第18

        2至185頁），亦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被繼承人Ａ０7自無

        從將非其所有之不動產借名登記予原告，Ａ０４2人前開主

        張難認可採。Ａ０４2人又稱Ａ０9亦有將土地借名登記在原

        告名下，然並未舉證證明Ａ０9與原告就718等5筆土地存

        有借名登記關係，亦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為Ａ０9所有而

        為其子即被繼承人Ａ０7所繼承取得。是以，本院依卷內

        資料，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

        所有，並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自無從計入被繼承人Ａ０

        7遺產。

　　⑵本件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

        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

        對之意思表示者外，應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贈與價額，

        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並於遺產分割

        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民法第1173條固有明

        文。惟就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

        ，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特種贈與者之事實，自應由

        主張有特種贈與之人舉證證明之，若無積極事證證明繼

        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受有特種贈與之事實，即無從依

        上開規定予以歸扣。

　　　②Ａ０４3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汐止房地、763、763之1、

        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及橋貿公司均為原告

        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應適用或類推適

        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惟查：

　　　　❶原告非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

          房地，已如前述，則不論原告取得原因為何，均與民

          法第1173條規定需繼承人自「被繼承人」受贈財產之

          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將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

          房地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中。

　　　　❷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則為

          系爭遺囑所涉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至6），且經Ａ０４3

          人依系爭遺囑登記取得，原告未曾持有，亦無從認係

          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受贈取得之財產，亦無

          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❸依新北市政府114年8月2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641760號函檢送之橋貿公司登記案卷顯示，橋貿公司於73年10月3日設立，於87年9月25日股東為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Ａ０６、訴外人羅熊玉英及羅惠如，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按在此之前欠缺資料，無法得知），其後董事迭經變更，原告及Ａ０６均曾擔任過董事，股東則陸續退股，於94年2月25日僅餘原告及被繼承人Ａ０7，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被繼承人Ａ０7嗣又陸續將出資額轉讓予原告，最後一次於111年7月22日轉讓出資額，並變更由原告擔任董事（見外放登記案影卷），上開變動過程，固可認原告確有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讓橋貿公司出資額，惟難認原告係無償獲贈該等出資額，且所謂應予歸扣之生前特種贈與者，係因繼承人生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而急需用錢，而由被繼承人生前預行撥給日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乃屬應繼分之前付，然由前開異動過程可知，原告係除被繼承人Ａ０7外，唯一始終為橋貿公司股東並參與橋貿公司營運之人，被繼承人Ａ０7應是為維持橋貿公司之經營，而將其名下出資額過戶轉讓予原告，並非出於協助原告經營橋貿公司之意而轉讓其出資額，此與因營業而為贈與之意旨有所不同，自尚難認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予原告之行為，係屬因協助原告營業而為之生前特種贈與，自無從依據民法第1173條規定或類推適用該條規定將橋貿公司或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予原告之橋貿公司出資額予以歸扣。Ａ０６聲請向銀行及相關單位調閱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之抵押借款紀錄，以證明渠等名下不動產皆長期抵押借錢周轉，並向有關單位調閱稅務資料及向遠東世界中心調閱管委會資料以證明橋貿公司一直在營業云云，無從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之原因，且無礙於本院前開認定，自無調閱之必要。

　　⑶上海房產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被繼承人Ａ０7尚有價值為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既認

      如前，自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2.系爭遺囑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

　　⑴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

      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

      ，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

      之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

      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如被繼承人以遺囑

      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

      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類推適用

      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活

      。復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

      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

      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

      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判決意旨

      參照）。

　　⑵查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為本件兩造，是原告應繼分為

      1/5，特留分為1/10，又被繼承人Ａ０7死亡時，在臺遺有財

      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價值之財產，計40,2

      24,210元（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另有價值34,673,760

      元之上海房產，且無債務，業認如前，而原告主張被繼承

      人Ａ０7生前所立系爭遺囑將系爭土地指定由Ａ０４3人繼承，

      動產部分指定由Ａ００８繼承，亦有系爭遺囑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一第57至64頁），且為Ａ０４3人所不爭執，Ａ００８則視為

      已自認前開事實，是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價值為74,89

      7,970元（在臺遺產40,224,210＋上海房產34,673,760＝74,

      897,970），原告因系爭遺囑已就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遺產為

      前開分配，而僅能按應繼分分得上海房產，即原告所得分

      配之遺產價值為6,934,752元（上海房產價值34,673,760×

      原告應繼分1/5＝6,934,752），而原告應得之特留分遺產

      價值7,489,797元（全部遺產價值74,897,970×原告特留分

      1/10＝7,489,797），是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不足其應

      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堪認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而繼承登記

      取得系爭土地及Ａ００８持系爭遺囑取得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部

      分存款之行為，確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則原告自得類推

      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且原告業於起

      訴狀表明系爭遺囑侵害原告特留分（見本院卷一第4頁）

      ，經本院於113年11月1日送達Ａ０４3人（見本院卷第18至20

      頁），又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訴之聲明狀重申斯旨（見

      本院卷二第106至109頁），經本院於114年4月28日送達Ａ０

      ０８（見本院卷二第117頁），應認原告已行使扣減權，且

      未逾2年除斥期間，而已發生扣減權行使之效力。

　3.原告得否請求確認就附表一、二有特留分存在？

　　⑴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

      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

      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

      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

      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

      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

      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

      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

      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

      字第5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⑵今系爭遺囑既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經原告行使特留分

      扣減權，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

      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原告行使扣減權之效力即

      及於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於

      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惟原告現僅請求確認對被繼

      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對Ａ００８如附表二所示動產

      有特留分存在，自非無據。

　4.原告得否請求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

    登記？

　　⑴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

      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

      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

      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

      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於公同共有關係準用之。

　　⑵查系爭遺囑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並已合法行使特留分

      扣減權，原告之扣減權一經行使即生效力，系爭遺囑所為

      前開應繼分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即失其效力，原告因而

      回復之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包含系爭土地、存款在內之被

      繼承人Ａ０7全部遺產，故原告仍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

      ，然系爭土地經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為Ａ０４3人

      所有，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

      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Ａ０４3人雖辯稱係依系

      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應有

      絕對效力云云，惟土地法第43條規定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

      ，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並非於保護交易安

      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權利人之權利，本件既係就

      Ａ０４3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權源有所爭執，即無保護交易第三

      人之必要，不得以土地法第43條規定逕認Ａ０４3人為系爭土

      地之真正權利人，Ａ０４3人前開所辯，容有誤認。Ａ０６另主

      張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塗銷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登記，

      惟民法第1224條係規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

      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僅係關於特

      留分計算方式之規定，尚非Ａ０６得以拒絕塗銷系爭土地繼

      承登記之合法事由，Ａ０６前開主張亦有誤認。惟Ａ０４就已取

      得之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土地權利範圍以贈與為原因

      移轉予訴外人羅義勳，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7頁），而已發生所有權移轉之

      物權變動效力，原告自無從再主張上述土地已移轉應有部

      分之所有權，且本院於114年4月1日已就此曉諭原告（見

      本院卷二第4頁），原告仍堅持僅要處理被繼承人Ａ０7移轉

      登記予各被告之不動登記，故無須變更聲明（見本院具二

      第129頁），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

      塗銷系爭遺囑就附表編號1至3、7至11土地所為之繼承登

      記，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自得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

      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且因附表一編號4至6係分別由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係由Ａ０５、Ａ

      ０６各持有1/3，附表一編號12係Ａ０４3人各持有1/3，渠等僅

      能分別塗銷前開各自取得且現仍持有之部分。　　　

　㈡反請求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

    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

    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

    為，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此等主觀歸

    責要件須與客觀侵權行為同時存在，始能該當。如被告有所

    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舉證責任分配

    一般法則，即應由原告就此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次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又以上各條列舉之自

    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

    秩序，或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憲法第16條及第23條亦有明文。蓋訴訟權者，乃人民於權

    利受損害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之手段性的

    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

    訟權之性質、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提供

    適當之制度保障。因此人民於其私法上之權利，受私人之侵

    害時，請求法院為一定裁判之爭訟，惟訴訟權雖受憲法保障

    ，仍不可恣意為之，若有符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要件者時

    ，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杜絕權利濫用之弊，合先敘明。

　2.承前所述，被繼承人Ａ０7將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動產分

    歸予Ａ００８，又依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顯示，被

    繼承人Ａ０7所遺僅系爭土地、存款及悠遊卡儲值金，形式觀

    之，原告確實未分得任何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之遺產，至於原

    告前自Ａ０9或被繼承人Ａ０7處取得之不動產是否屬被繼承人Ａ０

    7之遺產或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予以歸扣，兩造

    主張不一，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確認其特留分存在並塗銷已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

    辦理之遺囑登記，乃係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利，以

    維護自身權利，此與國家以法律制定訴訟組織及程序以落實

    訴訟權保障之目的及理念尚無相違，而屬依法正當行使權利

    ，非不法之侵權行為，且其主張並非全然無據，亦難謂係無

    故濫訴，自難認原告有何侵害Ａ０６權利之故意或過失，亦不

    得僅憑法院判決部分不利於原告，逕反推原告本件訴訟行為

    屬濫行訴訟或故意不法侵害Ａ０６之權利，Ａ０６復未舉證證明其

    人格權有何受侵害情事，與原告訴訟行為亦無相當因果關係

    ，不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從而，Ａ０６主張原告應負侵

    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

    權，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塗銷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並請求

    確認特留分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

    據，應予駁回。Ａ０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規定反請

    求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6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9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40 10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財產標示 1 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存款 2 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存款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4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八德分行存款 5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城東分行存款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1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５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特留分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二、被告Ａ０４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4、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５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5、7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６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6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確認原告對被告Ａ００８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反請求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相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子，被繼承人Ａ０7於民國111年5月13日所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請求被繼承人Ａ０7其餘子女即被告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下逕以姓名稱之，前二者合稱Ａ０４2人，全部合稱Ａ０４3人）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4年4月22日以書狀追加被繼承人Ａ０7之配偶Ａ００８為被告（下逕以姓名稱之，與Ａ０４3人合稱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06頁），聲明亦迭經變更，最終於114年5月29日以書狀變更為：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附表二所示存款（下稱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見本院卷二第265頁及其背面），Ａ０６則於114年6月9日具狀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侵害其人格權，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227頁背面），核原告變更前後之基礎事實同一，揆Ａ０６之反請求與本案亦有牽連關係，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Ａ０４2人主張前開變更影響程序安定性云云，容有誤認。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兩造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系爭遺囑侵害其應得之特留分，為Ａ０４3人否認，Ａ００８則態度不明，故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是否有特留分存在即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三、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Ａ００８、子女即原告、Ａ０４3人，即本件兩造，是原告之特留分為1/10。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生前立有系爭遺囑，將所有土地即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繼承，存款分歸予Ａ００８繼承，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Ａ００８提領部分存款，現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已侵害原告特留分，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有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憲法賦予之權利，不得因原告提告即認Ａ０６受到損害等語。並聲明：本訴部分：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部分：
　㈠Ａ０４2人辯稱：被繼承人Ａ０7於73年創立橋貿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橋貿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了取得開立信用狀額度，而將名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設定抵押予往來銀行，且因橋貿公司曾發生財務危機，被繼承人Ａ０7之父Ａ０9為保全橋貿公司資產，乃將721、827、828及同區段951地號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又因被繼承人Ａ０7多數時間均在國外接洽業務，由原告在臺代為管理橋貿公司財務，為使公司營運順暢，乃將名下同區段718、719、720、950、951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下合稱718等5筆土地）及新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4房地（下稱汐止房地）借名登記予原告，俾使原告可代替其處理橋貿公司相關事務，然被繼承人Ａ０7仍為橋貿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予原告之土地及汐止房地仍是供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予銀行押匯用，被繼承人Ａ０7所為，都是為了幫助原告接手家族事業及橋貿公司營運之需，此觀前開土地於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均無任何借貸，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即遭原告向台中商業銀行抵押借款850萬元即明，是原告應返還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將之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總額，退步言之，原告取得該等不動產，亦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且獲贈金額超過原告應得權益，並遠超過Ａ０４3人以系爭遺囑可獲得之資產，原告無權再主張特留分扣減。被繼承人Ａ０7為保障Ａ０４3人權益，乃以系爭遺囑分配剩餘之財產，Ａ０４3人亦係根據系爭遺囑辦理登記，而屬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登記，原告不得請求塗銷。又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位於大陸上海之房地，依Ａ００８之意，應由原告及Ａ０４3人均分，原告卻騙取Ａ００８在贈與合同上簽名後，在大陸地區訴請分割，並主張其應分得70%，實屬貪婪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依臺灣風俗民情，多是將財產或企業給予兒子，然被繼承人Ａ０7卻將718等5筆土地、721、827、828地號土地、橋貿公司及該公司之汐止房地過戶予原告，金額合計至少8,000萬元，且前開土地、系爭遺囑所涉土地及被繼承人Ａ０7老家等，均由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抵押借款以維持橋貿公司運作，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並多次向Ａ０６表示贈與該等房產目的是要讓原告營業並賺錢供被繼承人Ａ０7使用，是被繼承人Ａ０7前開所為過戶，顯是為使原告可以營業，而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退步言之，因原告獲贈之房產金額龐大，遠超過其特留分，對Ａ０４3人實不公平，依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093號判決，應考慮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是以前開受贈房地應列入遺產總額計算，原告若主張所贈房產無庸歸扣，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因已給予原告太多資產，方會以系爭遺囑保障Ａ０４3人，Ａ０４3人因此所取得之土地，或為共有致使用處分受限，或為既成道路而無使用價值，總價值尚不及於原告已取得之1/8，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法律效力，應受保障，且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請求塗銷已完成之合法登記。另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上海市○○區○○路0000弄0區00號401室、402室2間房產（下稱上海房產），已要分給原告，亦應計入應繼分。基上，原告請求無理由，且原告明知被繼承人Ａ０7處分財產之經過及書立系爭遺囑之原因，卻惡意提起本件訴訟，甚至對Ａ００８提告，顯是濫用法律程序，破壞親情，且Ａ０６靠租金為生，若塗銷登記，會導致無法維生，原告所為已侵害Ａ０６之人格法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賠償Ａ０６所受損害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反請求聲明：原告應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繼承人Ａ０7於111年5月13日立有系爭遺囑，嗣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及子女即本件兩造，在臺所遺全部遺產及其價值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中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其餘皆已由Ａ００８領取完畢，不動產部分即系爭土地則已依系爭遺囑登記予Ａ０４3人各1/3分別共有，被繼承人Ａ０7另有上海房產，現仍登記在其名下，價值792萬元人民幣，換算新臺幣為34,673,760元，因兩造就分配比例有爭執，現於大陸地區進行分割遺產訴訟，且被繼承人Ａ０7未有負債等情，有被繼承人Ａ０7之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家事紀錄科查詢表、系爭遺囑、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登記申請書案卷，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華太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回函暨檢送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至6、57至64、208、222至240頁，卷二第43至105、126至127），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背面至第204頁，卷二第5頁及其背面、第130頁，卷三第49頁背面至第50頁），首堪認定。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規定，視為自認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以系爭遺囑將所遺土地及存款分別分歸予Ａ０４3人及Ａ００８，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因Ａ０４3人以就系爭土地辦理遺囑繼承登記，Ａ００８領取部分存款，現僅餘系爭存款，而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被告則辯稱現原告名下之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亦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退步言之，亦應與原告名下其他土地及橋貿公司一併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且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大陸房產，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原告不得請求塗銷。是本件爭點為⑴本件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為何？⑵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原告得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並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所為之移轉登記？茲認定如下：
　1.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
　　⑴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非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①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出名人）名義登記，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法院為判決時，仍應本於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各相關證據之結果以為判斷，且須合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718等5筆土地現登記為原告所有，汐止房地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有718等5筆土地之異動索引及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卷三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原告所有。Ａ０４2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Ａ０４2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長期供作向銀行押匯之擔保以維持橋貿公司營運，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方有設定抵押貸款乙節屬實，然並無證據顯示該等押匯係被繼承人Ａ０7本於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向銀行申辦，且私人中小企業因資金需求而以負責人或其親屬名下不動產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或押匯之情形，並非少見，尚無從以此逕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係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且依原告所舉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所示，718等5筆土地之贈與人為Ａ０9，受贈人為原告及訴外人羅惠如、羅惠文（見本院卷二第21頁），佐以卷附桃園市地籍異動索引亦顯示，718等5筆土地於90年8月16日因贈與而刪除Ａ０9為權利人之記載，並於同日因贈與而新增原告為權利人（見本院卷二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實係Ａ０9贈與原告，而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又本院向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調取汐止房地之異動索引，經該事務所以114年4月8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46144325號函覆稱查無該門牌建物登記資料而無從提供（見本院卷二第29頁），另向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調取汐止房地之房屋稅籍資料及異動資料，依該處以114年5月26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45674335號函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契稅查定表及房屋稅籍紀錄表顯示，汐止房地原登記在訴外人怡欣企業社負責人趙藤雄名下（見本院卷二第182至185頁），亦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被繼承人Ａ０7自無從將非其所有之不動產借名登記予原告，Ａ０４2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Ａ０４2人又稱Ａ０9亦有將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然並未舉證證明Ａ０9與原告就718等5筆土地存有借名登記關係，亦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為Ａ０9所有而為其子即被繼承人Ａ０7所繼承取得。是以，本院依卷內資料，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所有，並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自無從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遺產。
　　⑵本件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外，應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並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民法第1173條固有明文。惟就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特種贈與者之事實，自應由主張有特種贈與之人舉證證明之，若無積極事證證明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受有特種贈與之事實，即無從依上開規定予以歸扣。
　　　②Ａ０４3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汐止房地、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及橋貿公司均為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惟查：
　　　　❶原告非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已如前述，則不論原告取得原因為何，均與民法第1173條規定需繼承人自「被繼承人」受贈財產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將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中。
　　　　❷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則為系爭遺囑所涉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至6），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登記取得，原告未曾持有，亦無從認係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受贈取得之財產，亦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❸依新北市政府114年8月2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641760號函檢送之橋貿公司登記案卷顯示，橋貿公司於73年10月3日設立，於87年9月25日股東為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Ａ０６、訴外人羅熊玉英及羅惠如，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按在此之前欠缺資料，無法得知），其後董事迭經變更，原告及Ａ０６均曾擔任過董事，股東則陸續退股，於94年2月25日僅餘原告及被繼承人Ａ０7，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被繼承人Ａ０7嗣又陸續將出資額轉讓予原告，最後一次於111年7月22日轉讓出資額，並變更由原告擔任董事（見外放登記案影卷），上開變動過程，固可認原告確有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讓橋貿公司出資額，惟難認原告係無償獲贈該等出資額，且所謂應予歸扣之生前特種贈與者，係因繼承人生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而急需用錢，而由被繼承人生前預行撥給日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乃屬應繼分之前付，然由前開異動過程可知，原告係除被繼承人Ａ０7外，唯一始終為橋貿公司股東並參與橋貿公司營運之人，被繼承人Ａ０7應是為維持橋貿公司之經營，而將其名下出資額過戶轉讓予原告，並非出於協助原告經營橋貿公司之意而轉讓其出資額，此與因營業而為贈與之意旨有所不同，自尚難認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予原告之行為，係屬因協助原告營業而為之生前特種贈與，自無從依據民法第1173條規定或類推適用該條規定將橋貿公司或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予原告之橋貿公司出資額予以歸扣。Ａ０６聲請向銀行及相關單位調閱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之抵押借款紀錄，以證明渠等名下不動產皆長期抵押借錢周轉，並向有關單位調閱稅務資料及向遠東世界中心調閱管委會資料以證明橋貿公司一直在營業云云，無從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之原因，且無礙於本院前開認定，自無調閱之必要。
　　⑶上海房產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被繼承人Ａ０7尚有價值為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既認如前，自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2.系爭遺囑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
　　⑴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如被繼承人以遺囑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活。復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為本件兩造，是原告應繼分為1/5，特留分為1/10，又被繼承人Ａ０7死亡時，在臺遺有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價值之財產，計40,224,210元（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另有價值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且無債務，業認如前，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所立系爭遺囑將系爭土地指定由Ａ０４3人繼承，動產部分指定由Ａ００８繼承，亦有系爭遺囑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至64頁），且為Ａ０４3人所不爭執，Ａ００８則視為已自認前開事實，是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價值為74,897,970元（在臺遺產40,224,210＋上海房產34,673,760＝74,897,970），原告因系爭遺囑已就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遺產為前開分配，而僅能按應繼分分得上海房產，即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為6,934,752元（上海房產價值34,673,760×原告應繼分1/5＝6,934,752），而原告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7,489,797元（全部遺產價值74,897,970×原告特留分1/10＝7,489,797），是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不足其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堪認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而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及Ａ００８持系爭遺囑取得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部分存款之行為，確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則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且原告業於起訴狀表明系爭遺囑侵害原告特留分（見本院卷一第4頁），經本院於113年11月1日送達Ａ０４3人（見本院卷第18至20頁），又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訴之聲明狀重申斯旨（見本院卷二第106至109頁），經本院於114年4月28日送達Ａ００８（見本院卷二第117頁），應認原告已行使扣減權，且未逾2年除斥期間，而已發生扣減權行使之效力。
　3.原告得否請求確認就附表一、二有特留分存在？
　　⑴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⑵今系爭遺囑既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經原告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原告行使扣減權之效力即及於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惟原告現僅請求確認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對Ａ００８如附表二所示動產有特留分存在，自非無據。
　4.原告得否請求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
　　⑴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於公同共有關係準用之。
　　⑵查系爭遺囑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並已合法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原告之扣減權一經行使即生效力，系爭遺囑所為前開應繼分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即失其效力，原告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包含系爭土地、存款在內之被繼承人Ａ０7全部遺產，故原告仍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然系爭土地經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為Ａ０４3人所有，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Ａ０４3人雖辯稱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應有絕對效力云云，惟土地法第43條規定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權利人之權利，本件既係就Ａ０４3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權源有所爭執，即無保護交易第三人之必要，不得以土地法第43條規定逕認Ａ０４3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權利人，Ａ０４3人前開所辯，容有誤認。Ａ０６另主張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塗銷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登記，惟民法第1224條係規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僅係關於特留分計算方式之規定，尚非Ａ０６得以拒絕塗銷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之合法事由，Ａ０６前開主張亦有誤認。惟Ａ０４就已取得之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土地權利範圍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訴外人羅義勳，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7頁），而已發生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變動效力，原告自無從再主張上述土地已移轉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且本院於114年4月1日已就此曉諭原告（見本院卷二第4頁），原告仍堅持僅要處理被繼承人Ａ０7移轉登記予各被告之不動登記，故無須變更聲明（見本院具二第129頁），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塗銷系爭遺囑就附表編號1至3、7至11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且因附表一編號4至6係分別由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係由Ａ０５、Ａ０６各持有1/3，附表一編號12係Ａ０４3人各持有1/3，渠等僅能分別塗銷前開各自取得且現仍持有之部分。　　　
　㈡反請求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此等主觀歸責要件須與客觀侵權行為同時存在，始能該當。如被告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舉證責任分配一般法則，即應由原告就此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又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16條及第23條亦有明文。蓋訴訟權者，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之性質、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保障。因此人民於其私法上之權利，受私人之侵害時，請求法院為一定裁判之爭訟，惟訴訟權雖受憲法保障，仍不可恣意為之，若有符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要件者時，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杜絕權利濫用之弊，合先敘明。
　2.承前所述，被繼承人Ａ０7將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動產分歸予Ａ００８，又依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顯示，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僅系爭土地、存款及悠遊卡儲值金，形式觀之，原告確實未分得任何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之遺產，至於原告前自Ａ０9或被繼承人Ａ０7處取得之不動產是否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或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予以歸扣，兩造主張不一，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其特留分存在並塗銷已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之遺囑登記，乃係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利，以維護自身權利，此與國家以法律制定訴訟組織及程序以落實訴訟權保障之目的及理念尚無相違，而屬依法正當行使權利，非不法之侵權行為，且其主張並非全然無據，亦難謂係無故濫訴，自難認原告有何侵害Ａ０６權利之故意或過失，亦不得僅憑法院判決部分不利於原告，逕反推原告本件訴訟行為屬濫行訴訟或故意不法侵害Ａ０６之權利，Ａ０６復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有何受侵害情事，與原告訴訟行為亦無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從而，Ａ０６主張原告應負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Ａ０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規定反請求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6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9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40



		10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財產標示



		1

		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存款



		2

		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存款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4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八德分行存款



		5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城東分行存款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9號

原  告  即

反請求被告  Ａ０1  



訴訟代理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Ａ０４  

兼  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Ａ０５  

被  告  即

反請求原告  Ａ０６  



被      告  Ａ００８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特留分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二、被告Ａ０４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4、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５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5、7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被告Ａ０６應將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3、6至12所示不動產於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以遺囑繼承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三、確認原告對被告Ａ００８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如附表二所示遺產有十分之一特留分權利存在。

四、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五、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六、反請求原告之訴駁回。　　

七、反請求訴訟費用由反請求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求，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2相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子，被繼承人Ａ０7於民國111年5月13日所立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請求被繼承人Ａ０7其餘子女即被告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下逕以姓名稱之，前二者合稱Ａ０４2人，全部合稱Ａ０４3人）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3頁），嗣於114年4月22日以書狀追加被繼承人Ａ０7之配偶Ａ００８為被告（下逕以姓名稱之，與Ａ０４3人合稱被告，見本院卷二第106頁），聲明亦迭經變更，最終於114年5月29日以書狀變更為：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附表二所示存款（下稱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見本院卷二第265頁及其背面），Ａ０６則於114年6月9日具狀主張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侵害其人格權，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二第216頁、227頁背面），核原告變更前後之基礎事實同一，揆Ａ０６之反請求與本案亦有牽連關係，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Ａ０４2人主張前開變更影響程序安定性云云，容有誤認。

二、次按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茍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臺上字第103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兩造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系爭遺囑侵害其應得之特留分，為Ａ０４3人否認，Ａ００８則態度不明，故原告就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是否有特留分存在即不明確，致其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予以除去，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三、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Ａ００８、子女即原告、Ａ０４3人，即本件兩造，是原告之特留分為1/10。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遺產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生前立有系爭遺囑，將所有土地即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繼承，存款分歸予Ａ００８繼承，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Ａ００８提領部分存款，現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已侵害原告特留分，原告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行使特留分扣減權，而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有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系爭土地之移轉登記。又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是憲法賦予之權利，不得因原告提告即認Ａ０６受到損害等語。並聲明：本訴部分：㈠確認原告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系爭土地，各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㈡Ａ０４3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12月6日以遺囑繼承登記為原因所為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㈢確認原告對Ａ００８繼承之系爭存款有特留分1/10之繼承權存在。答辯聲明：反請求駁回。

二、被告部分：

　㈠Ａ０４2人辯稱：被繼承人Ａ０7於73年創立橋貿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橋貿公司），從事進出口貿易，為了取得開立信用狀額度，而將名下桃園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設定抵押予往來銀行，且因橋貿公司曾發生財務危機，被繼承人Ａ０7之父Ａ０9為保全橋貿公司資產，乃將721、827、828及同區段951地號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又因被繼承人Ａ０7多數時間均在國外接洽業務，由原告在臺代為管理橋貿公司財務，為使公司營運順暢，乃將名下同區段718、719、720、950、951地號土地（下分別以地號稱之，下合稱718等5筆土地）及新北市○○區○○○路0段00號6樓之4房地（下稱汐止房地）借名登記予原告，俾使原告可代替其處理橋貿公司相關事務，然被繼承人Ａ０7仍為橋貿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予原告之土地及汐止房地仍是供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予銀行押匯用，被繼承人Ａ０7所為，都是為了幫助原告接手家族事業及橋貿公司營運之需，此觀前開土地於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均無任何借貸，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即遭原告向台中商業銀行抵押借款850萬元即明，是原告應返還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將之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總額，退步言之，原告取得該等不動產，亦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且獲贈金額超過原告應得權益，並遠超過Ａ０４3人以系爭遺囑可獲得之資產，原告無權再主張特留分扣減。被繼承人Ａ０7為保障Ａ０４3人權益，乃以系爭遺囑分配剩餘之財產，Ａ０４3人亦係根據系爭遺囑辦理登記，而屬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登記，原告不得請求塗銷。又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位於大陸上海之房地，依Ａ００８之意，應由原告及Ａ０４3人均分，原告卻騙取Ａ００８在贈與合同上簽名後，在大陸地區訴請分割，並主張其應分得70%，實屬貪婪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Ａ０６答辯及反請求意旨略以：依臺灣風俗民情，多是將財產或企業給予兒子，然被繼承人Ａ０7卻將718等5筆土地、721、827、828地號土地、橋貿公司及該公司之汐止房地過戶予原告，金額合計至少8,000萬元，且前開土地、系爭遺囑所涉土地及被繼承人Ａ０7老家等，均由被繼承人Ａ０7設定抵押借款以維持橋貿公司運作，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並多次向Ａ０６表示贈與該等房產目的是要讓原告營業並賺錢供被繼承人Ａ０7使用，是被繼承人Ａ０7前開所為過戶，顯是為使原告可以營業，而屬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特種贈與，退步言之，因原告獲贈之房產金額龐大，遠超過其特留分，對Ａ０４3人實不公平，依照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093號判決，應考慮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是以前開受贈房地應列入遺產總額計算，原告若主張所贈房產無庸歸扣，應由原告舉證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因已給予原告太多資產，方會以系爭遺囑保障Ａ０４3人，Ａ０４3人因此所取得之土地，或為共有致使用處分受限，或為既成道路而無使用價值，總價值尚不及於原告已取得之1/8，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具有法律效力，應受保障，且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請求塗銷已完成之合法登記。另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上海市○○區○○路0000弄0區00號401室、402室2間房產（下稱上海房產），已要分給原告，亦應計入應繼分。基上，原告請求無理由，且原告明知被繼承人Ａ０7處分財產之經過及書立系爭遺囑之原因，卻惡意提起本件訴訟，甚至對Ａ００８提告，顯是濫用法律程序，破壞親情，且Ａ０６靠租金為生，若塗銷登記，會導致無法維生，原告所為已侵害Ａ０６之人格法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賠償Ａ０６所受損害等語。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反請求聲明：原告應給付Ａ０６30萬元，及自反請求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㈢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被繼承人Ａ０7於111年5月13日立有系爭遺囑，嗣於112年8月18日死亡，其全體繼承人為其配偶及子女即本件兩造，在臺所遺全部遺產及其價值如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其中存款部分僅餘系爭存款，其餘皆已由Ａ００８領取完畢，不動產部分即系爭土地則已依系爭遺囑登記予Ａ０４3人各1/3分別共有，被繼承人Ａ０7另有上海房產，現仍登記在其名下，價值792萬元人民幣，換算新臺幣為34,673,760元，因兩造就分配比例有爭執，現於大陸地區進行分割遺產訴訟，且被繼承人Ａ０7未有負債等情，有被繼承人Ａ０7之死亡證明書、繼承系統表、全體繼承人戶籍謄本、本院家事紀錄科查詢表、系爭遺囑、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桃園市楊梅地政事務所檢送之登記申請書案卷，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華太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台北票據匯款處理中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作業處回函暨檢送資料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至6、57至64、208、222至240頁，卷二第43至105、126至127），且為到庭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03頁背面至第204頁，卷二第5頁及其背面、第130頁，卷三第49頁背面至第50頁），首堪認定。Ａ００８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規定，視為自認上開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四、本院之認定

　㈠本訴部分

　　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以系爭遺囑將所遺土地及存款分別分歸予Ａ０４3人及Ａ００８，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因Ａ０４3人以就系爭土地辦理遺囑繼承登記，Ａ００８領取部分存款，現僅餘系爭存款，而請求確認原告就系爭土地及系爭存款特留分存在，並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被告則辯稱現原告名下之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亦為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退步言之，亦應與原告名下其他土地及橋貿公司一併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且被繼承人Ａ０7尚遺有大陸房產，Ａ０４3人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原告不得請求塗銷。是本件爭點為⑴本件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為何？⑵系爭遺囑是否侵害原告之特留分權利？原告得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並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所為之移轉登記？茲認定如下：

　1.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範圍

　　⑴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並非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①按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人）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出名人）名義登記，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而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負舉證責任。在借名登記關係爭執之當事人間，借名人如無書面契約等直接證據以供證明，非不得由何人出資、何人管理使用收益等已證明之客觀情形推論之，惟此僅係證明方法之一，非謂有該客觀事實存在，即謂當然存有借名登記關係。法院為判決時，仍應本於其取捨證據、認定事實職權行使，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各相關證據之結果以為判斷，且須合於論理、經驗及證據法則，否則其事實之認定，即屬違背法令（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不動產為登記名義人所有屬常態事實，為他人借名登記者屬變態事實，主張借名登記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利己事實，提出符合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事證以資證明，始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要旨參照)。

　　　②718等5筆土地現登記為原告所有，汐止房地之納稅義務人為原告，有718等5筆土地之異動索引及房屋稅籍證明書等件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83頁，卷三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原告所有。Ａ０４2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惟並未舉證以實其說，縱Ａ０４2人主張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長期供作向銀行押匯之擔保以維持橋貿公司營運，於被繼承人Ａ０7死後方有設定抵押貸款乙節屬實，然並無證據顯示該等押匯係被繼承人Ａ０7本於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所有權人之意思向銀行申辦，且私人中小企業因資金需求而以負責人或其親屬名下不動產作為擔保向銀行貸款或押匯之情形，並非少見，尚無從以此逕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係被繼承人Ａ０7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且依原告所舉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贈與稅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所示，718等5筆土地之贈與人為Ａ０9，受贈人為原告及訴外人羅惠如、羅惠文（見本院卷二第21頁），佐以卷附桃園市地籍異動索引亦顯示，718等5筆土地於90年8月16日因贈與而刪除Ａ０9為權利人之記載，並於同日因贈與而新增原告為權利人（見本院卷二第7至28頁），可認718等5筆土地實係Ａ０9贈與原告，而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又本院向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調取汐止房地之異動索引，經該事務所以114年4月8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46144325號函覆稱查無該門牌建物登記資料而無從提供（見本院卷二第29頁），另向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調取汐止房地之房屋稅籍資料及異動資料，依該處以114年5月26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45674335號函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契稅查定表及房屋稅籍紀錄表顯示，汐止房地原登記在訴外人怡欣企業社負責人趙藤雄名下（見本院卷二第182至185頁），亦與被繼承人Ａ０7無涉，被繼承人Ａ０7自無從將非其所有之不動產借名登記予原告，Ａ０４2人前開主張難認可採。Ａ０４2人又稱Ａ０9亦有將土地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然並未舉證證明Ａ０9與原告就718等5筆土地存有借名登記關係，亦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為Ａ０9所有而為其子即被繼承人Ａ０7所繼承取得。是以，本院依卷內資料，無從認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為被繼承人Ａ０7所有，並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自無從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遺產。

　　⑵本件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除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外，應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並於遺產分割時，由該繼承人之應繼分中扣除，民法第1173條固有明文。惟就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特種贈與者之事實，自應由主張有特種贈與之人舉證證明之，若無積極事證證明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受有特種贈與之事實，即無從依上開規定予以歸扣。

　　　②Ａ０４3人固主張718等5筆土地、汐止房地、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及橋貿公司均為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1173條規定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惟查：

　　　　❶原告非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贈取得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已如前述，則不論原告取得原因為何，均與民法第1173條規定需繼承人自「被繼承人」受贈財產之要件不符，自無從依該條規定將718等5筆土地及汐止房地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中。

　　　　❷763、763之1、763之2、721、827、828地號土地則為系爭遺囑所涉遺產（即附表一編號1至6），且經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登記取得，原告未曾持有，亦無從認係原告因營業而自被繼承人Ａ０7受贈取得之財產，亦無民法第1173條規定之適用。

　　　　❸依新北市政府114年8月21日新北府經司字第11480641760號函檢送之橋貿公司登記案卷顯示，橋貿公司於73年10月3日設立，於87年9月25日股東為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Ａ０６、訴外人羅熊玉英及羅惠如，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按在此之前欠缺資料，無法得知），其後董事迭經變更，原告及Ａ０６均曾擔任過董事，股東則陸續退股，於94年2月25日僅餘原告及被繼承人Ａ０7，並由被繼承人Ａ０7擔任董事，被繼承人Ａ０7嗣又陸續將出資額轉讓予原告，最後一次於111年7月22日轉讓出資額，並變更由原告擔任董事（見外放登記案影卷），上開變動過程，固可認原告確有自被繼承人Ａ０7處受讓橋貿公司出資額，惟難認原告係無償獲贈該等出資額，且所謂應予歸扣之生前特種贈與者，係因繼承人生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而急需用錢，而由被繼承人生前預行撥給日後應繼承之財產之行為，乃屬應繼分之前付，然由前開異動過程可知，原告係除被繼承人Ａ０7外，唯一始終為橋貿公司股東並參與橋貿公司營運之人，被繼承人Ａ０7應是為維持橋貿公司之經營，而將其名下出資額過戶轉讓予原告，並非出於協助原告經營橋貿公司之意而轉讓其出資額，此與因營業而為贈與之意旨有所不同，自尚難認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予原告之行為，係屬因協助原告營業而為之生前特種贈與，自無從依據民法第1173條規定或類推適用該條規定將橋貿公司或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予原告之橋貿公司出資額予以歸扣。Ａ０６聲請向銀行及相關單位調閱被繼承人Ａ０7、原告之抵押借款紀錄，以證明渠等名下不動產皆長期抵押借錢周轉，並向有關單位調閱稅務資料及向遠東世界中心調閱管委會資料以證明橋貿公司一直在營業云云，無從證明被繼承人Ａ０7轉讓橋貿公司出資額之原因，且無礙於本院前開認定，自無調閱之必要。

　　⑶上海房產應計入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被繼承人Ａ０7尚有價值為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既認如前，自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

　2.系爭遺囑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

　　⑴按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應得特留分之人，如因被繼承人所為之遺贈，致其應得之數不足者，得按其不足之數由遺贈財產扣減之民法第1187條、第1225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之情形，並不限於遺贈，如被繼承人以遺囑為應繼分之指定、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等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處分，侵害繼承人之特留分時，該繼承人亦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之規定行使特留分之扣減權，以保障其生活。復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18號、108年度台上字第170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體繼承人為本件兩造，是原告應繼分為1/5，特留分為1/10，又被繼承人Ａ０7死亡時，在臺遺有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所示價值之財產，計40,224,210元（見本院卷一第223頁），另有價值34,673,760元之上海房產，且無債務，業認如前，而原告主張被繼承人Ａ０7生前所立系爭遺囑將系爭土地指定由Ａ０４3人繼承，動產部分指定由Ａ００８繼承，亦有系爭遺囑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7至64頁），且為Ａ０４3人所不爭執，Ａ００８則視為已自認前開事實，是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價值為74,897,970元（在臺遺產40,224,210＋上海房產34,673,760＝74,897,970），原告因系爭遺囑已就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遺產為前開分配，而僅能按應繼分分得上海房產，即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為6,934,752元（上海房產價值34,673,760×原告應繼分1/5＝6,934,752），而原告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7,489,797元（全部遺產價值74,897,970×原告特留分1/10＝7,489,797），是原告所得分配之遺產價值不足其應得之特留分遺產價值，堪認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而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及Ａ００８持系爭遺囑取得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部分存款之行為，確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則原告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且原告業於起訴狀表明系爭遺囑侵害原告特留分（見本院卷一第4頁），經本院於113年11月1日送達Ａ０４3人（見本院卷第18至20頁），又以民事追加被告暨變更訴之聲明狀重申斯旨（見本院卷二第106至109頁），經本院於114年4月28日送達Ａ００８（見本院卷二第117頁），應認原告已行使扣減權，且未逾2年除斥期間，而已發生扣減權行使之效力。

　3.原告得否請求確認就附表一、二有特留分存在？

　　⑴按被繼承人因遺贈或應繼分之指定超過其所得自由處分財產之範圍而致特留分權利人應得之額不足特留分時，特留分扣減權利人得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是扣減權在性質上屬於物權之形成權，一經扣減權利人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且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故扣減權利人苟對扣減義務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果即已發生，其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乃概括存在於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標的物（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556號民事裁判意旨可資參照）。

　　⑵今系爭遺囑既已侵害原告之特留分，且經原告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因特留分係概括存在於被繼承人之全部遺產，並非具體存在於各個特定標的物，原告行使扣減權之效力即及於被繼承人Ａ０7之全部遺產，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於侵害特留分部分即失其效力，惟原告現僅請求確認對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附表一所示遺產及對Ａ００８如附表二所示動產有特留分存在，自非無據。

　4.原告得否請求塗銷Ａ０４3人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移轉登記？

　　⑴按所有權人對於妨害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前開規定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規定於公同共有關係準用之。

　　⑵查系爭遺囑侵害原告之特留分，原告並已合法行使特留分扣減權，原告之扣減權一經行使即生效力，系爭遺囑所為前開應繼分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即失其效力，原告因而回復之特留分仍概括存在於包含系爭土地、存款在內之被繼承人Ａ０7全部遺產，故原告仍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然系爭土地經Ａ０４3人持系爭遺囑辦理繼承登記為Ａ０４3人所有，原告自得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Ａ０４3人雖辯稱係依系爭遺囑合法登記取得系爭土地，依土地法第43條規定應有絕對效力云云，惟土地法第43條規定係為保護第三人起見，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力，並非於保護交易安全之必要限度以外，剝奪真正權利人之權利，本件既係就Ａ０４3人取得系爭土地之權源有所爭執，即無保護交易第三人之必要，不得以土地法第43條規定逕認Ａ０４3人為系爭土地之真正權利人，Ａ０４3人前開所辯，容有誤認。Ａ０６另主張依民法第1224條規定不得塗銷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登記，惟民法第1224條係規定「特留分，由依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條算定之應繼財產中，除去債務額算定之」，僅係關於特留分計算方式之規定，尚非Ａ０６得以拒絕塗銷系爭土地繼承登記之合法事由，Ａ０６前開主張亦有誤認。惟Ａ０４就已取得之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土地權利範圍以贈與為原因移轉予訴外人羅義勳，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7頁），而已發生所有權移轉之物權變動效力，原告自無從再主張上述土地已移轉應有部分之所有權，且本院於114年4月1日已就此曉諭原告（見本院卷二第4頁），原告仍堅持僅要處理被繼承人Ａ０7移轉登記予各被告之不動登記，故無須變更聲明（見本院具二第129頁），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塗銷系爭遺囑就附表編號1至3、7至11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自無理由，其餘部分於原告行使扣減權後，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Ａ０４3人塗銷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所為之繼承登記，且因附表一編號4至6係分別由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3、7至11係由Ａ０５、Ａ０６各持有1/3，附表一編號12係Ａ０４3人各持有1/3，渠等僅能分別塗銷前開各自取得且現仍持有之部分。　　　

　㈡反請求部分

　1.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2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且此等主觀歸責要件須與客觀侵權行為同時存在，始能該當。如被告有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第1項前段所定之舉證責任分配一般法則，即應由原告就此權利發生之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次按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又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社會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憲法第16條及第23條亦有明文。蓋訴訟權者，乃人民於權利受損害時，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為一定裁判之手段性的基本權利。國家為達成此項保障人民訴訟權之任務，依照訴訟權之性質、社會生活之現實及國家整體發展之狀況，提供適當之制度保障。因此人民於其私法上之權利，受私人之侵害時，請求法院為一定裁判之爭訟，惟訴訟權雖受憲法保障，仍不可恣意為之，若有符合憲法第23條所要求之要件者時，仍得以法律限制之，以杜絕權利濫用之弊，合先敘明。

　2.承前所述，被繼承人Ａ０7將系爭土地分歸予Ａ０４3人，動產分歸予Ａ００８，又依財政部北國稅局遺產稅繳清證明書顯示，被繼承人Ａ０7所遺僅系爭土地、存款及悠遊卡儲值金，形式觀之，原告確實未分得任何被繼承人Ａ０7在臺之遺產，至於原告前自Ａ０9或被繼承人Ａ０7處取得之不動產是否屬被繼承人Ａ０7之遺產或是否應依民法第1173條第1項規定予以歸扣，兩造主張不一，則原告主張系爭遺囑侵害其特留分而提起本件訴訟，請求確認其特留分存在並塗銷已依系爭遺囑就系爭土地辦理之遺囑登記，乃係行使其憲法上所保障之訴訟權利，以維護自身權利，此與國家以法律制定訴訟組織及程序以落實訴訟權保障之目的及理念尚無相違，而屬依法正當行使權利，非不法之侵權行為，且其主張並非全然無據，亦難謂係無故濫訴，自難認原告有何侵害Ａ０６權利之故意或過失，亦不得僅憑法院判決部分不利於原告，逕反推原告本件訴訟行為屬濫行訴訟或故意不法侵害Ａ０６之權利，Ａ０６復未舉證證明其人格權有何受侵害情事，與原告訴訟行為亦無相當因果關係，不符合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從而，Ａ０６主張原告應負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洵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類推適用民法第1225條規定行使特留分扣減權，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塗銷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遺囑繼承登記，並請求確認特留分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Ａ０６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規定反請求原告負賠償責任，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羅詩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古罄瑄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5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6 桃園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 全部 7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8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9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11/40 10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1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附表二：

編號 財產標示 1 華南商業銀行中壢分行存款 2 彰化銀行埔心分行存款 3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4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八德分行存款 5 台北富邦銀行台北富邦城東分行存款 6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汐止分行存款 





